
本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程序單請於口試結束後繳回系辦公室，以利重複使用。謝謝！ 
113.12.11 

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

研究生學位論文口試程序單 

 

一、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擔任口試主席，宣佈口試開始。 

二、主席請發表人及旁聽人士迴避後，徵詢各口試委員意見，商決所提論

文之素質是否已達接受口試之水準。 

三、發表人及旁聽人士入席。 

四、發表人報告論文主要內容(約二十至三十分鐘)。 

五、各位口試委員分別口試，並由發表人即席答覆。 

六、全體口試委員口試完畢，即請發表人及旁聽人士退席。 

七、口試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定分數。 

八、發表人重新入席。 

九、凡口試委員建修正者，指導教授暫時勿於文件上簽名，俟發表人修正

經指導教授認可後才可簽名。 

十、主席總結，並宣佈口試結果。 

十一、散會。 


